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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有關規定 

                                        

 (87.10.22 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89.06.20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2.06.17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2.11.1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6.1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12.0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06.1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6.2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26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5.0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 入學資格  

 
1.  獲有碩士學位經本系博士班入學考試通過者，包括一般生及全部時間與

部份時間在職生。  

2.  本系修業一學期以上碩士班在學研究生，經本系助理教授以上二人推薦

為具有研究潛力，並同時具備下列條件之一者得申請逕行修讀博士學

位：  

(1)  修業間學業成績總平均排名在該學術分組人數前三分之一以內。  

(2)  因其他特殊情形，經本系評定  為成績優異，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且經本系招考會委員投票通過者。  

申請案經各學術分組（或學門）審查通過後，提送招生與考試委員會決

定，經全體委員二分之一（含）以上同意始為錄取。並向系務會議報告。 

 

二 . 入學考試  

 
1.  各學術分組應成立甄試工作小組，負責審查及考試事宜。  

2.  學生資料之審查，過程應予保密。  

3.  凡做為推薦人之教授應儘量迴避其所推薦考生之審查及口試工作。  

4.  其它學術分組之教師，得參加各組口試工作。  

5. 凡入學考試表現不佳之學科，甄試工作小組得指定該生入學後之相關選修科

目。  

6.  入學考試錄取名單應經本系博士班入學審查會議決定之。  

 

三 . 指導委員會  

 
1.  每位博士班學生之指導教授應於入學後第一學期內正式確定，如有特殊原

因，得經系主任同意展期，展期以一學期為限。  

2.  每位博士班研究生之指導委員會至遲應於入學後第一學年內成立，以指導

該生之選課方向、論文及與博士學位有關事項，如有特殊原因，得經系主

任同意展期，展期以一學期為限。  

3.  指導委員會之成員不宜過多，並以校內委員為主，由指導教授推薦，經本

系學術委員會同意後組成之。  

4.  博 士 班 學 生 在 未 選 定 指 導 教 授 前 ， 可 先 選 定 博 士 班 導 師 （ Academic  

Advisor）指導選課及有關事宜。如未選定則由各學術分組代為指定導師。 

5.  指導教授之更換，可由指導教授或學生向系主任提出申請，經學術委員會

及系主任同意後行之。  

6.  指導委員會委員之更換由指導教授向系主任提出申請，經學術委員會及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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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同意後行之。  

7.  指導教授或指導委員會委員如無法確實執行本規定，情形嚴重者經學術委

員會三分之二以上委員之決議得更換之。  

 

四．學分  

 
1.  入博士班後應至少修滿 18 學分，可在本系所或相關系所開授之課程中選

讀，但不包括專題討論、論文、外國語文或入博士班以前修讀之學分，若

各學術分組有更嚴格之要求從其規定。  

2.  修習科目應包括入學前由甄試工作小組指定之必選科目，此項必選科目之

學分，不能充抵前項規定內之學分數。  

3.  博士班研究生每學期課程之選定，必須經指導教授或導師同意，否則不予

承認。  

4.  直攻博士學位者，自轉入博士班起，其學分規定依上述規定辦理。  

 

 

五．考試  

 
1.  資格考試 :依本系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辦法之規定辦理。  

2.  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申請論文口試前應至少有二篇與其博士論文相關

之論文被國內外具水準之學術性期刊接受發表，並同時合乎以下規定：  

(1)至少一篇論文被 SCI 或 SSCI 所收錄之期刊接受刊登，且該篇論文不得

重複用於本系其他博士生學位考試相同條件之用。  

(2)另一篇論文被 SCI 或 SSCI 或 EI 或學術委員會所認定之期刊接受刊登。 

鼓勵博士班研究生親自於國際會議中以外文發表論文至少一次。  

以上論文須與博士論文相關，又作者身分須註有『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或

等同之外文字樣。 

3.  博士班研究生於資格考試通過後，得於論文學位考試前三個月以論文初稿申

請舉行論文指導會議，會議應公告並採公開方式進行，成員則以指導委員為

主，必要時可邀請相關學者專家參與。  

4.  論文學位考試應公告並採公開方式進行，考試委員之成員由指導教授推薦

系內外教授或專家至少五人，經學術委員會同意後，由本系具函邀請，組

成考試委員會。除特殊原因經系主任核准外，考試委員之成員應包括指導

委員。  

5. 博士班研究生申請論文指導會議、論文學位考試須經指導教授簽名同意。  

6.  直攻博士班研究生之論文學位考試，如經考試委員會評定未達博士學位水

準，但符合碩士學位水準者，得改頒給碩士學位。  

7.  博士班研究生各階段考試結果均應向系主任報備。  

  

六．督導  

 
1.  一般生未通過資格考前不得兼職，如需兼職，一、二年級以參與經本系同

意之研究計畫為限，且每週不得超過二十小時；三年級（含）以上以不超

過每週二十小時為限，且其工作性質須與主修課程及研究工作性質相近，

並應於每學期初向學術委員會及系主任報備。惟三年級（含）以上且通過

資格考試之研究生，得擔任專職工作，須將工作性質提請學術委員會及系

主任審查，確認其與主修課程及研究工作性質相近，獲得同意後始得專職。 

2.  在職生之工作性質以報考時經同意者為限，惟如於特殊情形下須有所變更

時，指導教授得提報學術委員會討論，以為必要之處置。  

3.  博士班研究生應每學年以書面方式自行向指導委員會報告研究工作之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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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並向學術委員會報備，必要時學術委員會得要求研究生或指導教授蒞

會說明。  

4.  研究生應確實遵守上列規定，如違反規定，由指導教授請其注意改善，情

形嚴重者應提報系主任處理。  

5.  指導教授應嚴格執行上列規定，如違反規定，情形嚴重者提學術委員會討

論。  

  

 

 

附註：  

'※ '  指教育部之規定。  



 
2-1 

 

 

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 

博士班研究生論文發表學術委員會認定之期刊清單 

 

【98.10.21學術委員會修正通過】 

 

    1.『中國環境工程學刊』，中華民國環境工程學會 

    2.『測量工程』，中國測量工程學會 

    3.『運輸計劃季刊』，交通部運輸研究所 

    4.『運輸學刊』，中華民國運輸學會 

    5. ACTA Geologica Taiwanica，台大地質科學系 

    6.『建築學報』，中華民國建築學會 

    7.『結構工程』，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8.「航測及遙測學刊」，中華民國航空測量及遙感探測學會 

9.都市與計劃（TSSCI），都市計劃學會 

10.地理學報（TSSCI），台大地理環境資源系 

11.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avemen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中華鋪面工程學會 

12.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TS Research, ITS Japan 

13.Journal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14. Journal of Mechanics of Materials and Structures 

15.Journal of Bridge Engineering, ASCE to the journal list.(列入尚未在 SCI 期刊中之 ASCE 系列

期刊) 

 

※未列於本清單之期刊由學術委員會審核認定，惟各學術分組有更嚴格之規定者從其規

定。  

2-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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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班研究生兼職調查表 

 
一. 按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有關規定（87.10.22）研究生所有兼職情況每學期均應向學術委

員會及所長報備。 

二. 請本系博士班研究生於每學期開學時將兼職情況填妥向本所報備，以為督導之依據。 

三. 第 1學期繳回截止日期為 10 月 30日，第 2學期繳回截止日期為 4月 30日。 

四. 請務必於截止日前擲交系辦沈道中先生彙整，未依限繳交者後果自行負責。 

 

                                  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 

                                                                               

 

學年度第        學期 

 

姓名：          組別：          學號：          年級：  
 

□ 從未兼職 

□ 兼職情形如下： 

一. 兼職單位： 

二. 職稱： 

三. 開始日期： 

四. 兼職時間： 

每週時數： 

 

五. 工作內容或性質： 

 

 

 

 

六. 與課業及論文之關係： 

 

 

 

 

＊ 以上應請據實填寫，如有不實之處提交本系所學術委員會議處。 

 

 

                                    指導教授簽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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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辦法 

 

 

（80.04.18.系所務會議通過） 

（83.12.22.系所務會議修正通過） 

（88.05.18.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88.11.11.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1.06.18.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5.05.10.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06.26.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7.05.0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辦法係依據「國立台灣大學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實施要點」訂定。 

 

二、博士班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並提出論文研究計畫，即可申請參加資格考試，

惟若各學術分組另有規定，則從其規定；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經重考一次仍

不及格者，應簽請校方予以退學。 

 

三、一般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二年內申請參加資格考試，並於就讀

三年內完成資格考試，各學術分組如有更短年限之要求，從其規定。未於規定

年限內通過資格考試者，應簽請校方予以退學，以上特殊情況由學術委員會認

定之。 

 

四、在職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三年內參加資格考試，並於就讀四年

內完成資格考試，各學術分組如有更短年限之要求，從其規定。未於規定期限

內通過資格考試者，應簽請校方予以退學，以上特殊情況由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五、資格考試由各學術分組組織委員會辦理，委員至少三人，如有非指導委員之外

系或外校委員，其人選應經本系學術委員會同意。 

 

六、資格考包括筆試與口試兩部份，筆試內容為專門學科，考試內容至少包括兩大

學科，選考之學科由指導教授依學生之論文研究主題建議並經學術分組同意

之，於成立指導委員會同時，經學術委員會同意。 

 

七、博士班資格考試應至遲於學位考試前一學期完成，其申請及考試日期於每學期

開學初公告。 

 

八、本辦法經所務會議通過並送教務處備查後公告實施，其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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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學年度第 1學期土木工程學研究所博士班資格考試科目表 

                         

一、資格考試事宜請詳閱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實施辦法」之規定。 

二、各學門筆試學科詳列如下表(請注意係考”學科”，範圍較單一科目為廣) 

學  門 學  科 學  門 學  科 

結構工程 

1.結構動力學或高等混凝土學 

2.結構力學 

(含彈性力學與塑性力學) 

3.結構學 

(含高等結構學與有限元素法) 

共考三科 

(適用於 105學年度前入學學生) 

大 地工 程 

 

1.土壤力學 

2.岩石力學 

3.土壤動力學或工程地質學(任選

一科) 
94.10.14修定 

水 利 工 程 

1. 水利工程理論 

2. 水利工程方法論 

(包括工數、統計、數值與實驗) 

3. 水利工程應用   
 

 

94.09.26修定 

1. 結構動力學或高等混凝土學 

2. 結構力學 

(含彈性力學與塑性力學) 

3. 高等結構學或有限元素法 

共考三科 

1106.10.3修定(適用於 106學年度入學學生) 

交 通 工 程 

1.運輸系統規劃 

2.運輸系統設計 

3.運輸系統分析 

4.研究方法 營 建 工 程 

與管理 

1.工程專案管理 

2.營建財務 

3.計量實證研究方法論 

以上皆為必考 

                

108.11.05修定 

電腦輔助工程 

1. CAE應用 

2. CAE 技術 (數值分析或工程資

訊管理或電腦視覺技術或自動

化技術) 

3. CAE 系統開發 (軟體系統分析

與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人機介面

設計) 

 

 

 

 
98.05.05修定 

測量及空間

資訊 

1. 誤差理論 

2. 遙感探測 

3. 數值攝影測量 

4. 衛星大地測量 

5. 地理資訊系統 

以上 5科選 3科 

 

98.09.04修定 

三、 申請時間:自即日起至   年  月   日止，申請時需附論文研究計劃光碟及成績單(可掃描後

寄至 tcshen@ntu.edu.tw)，申請表格請向系辦索取或至土木系網頁自行下載使用。 

四、 筆試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詳細時間地點另行通知） 

五、 口試由各組資格考試委員會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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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土木系博士班指導委員暨資格考試科目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年級  學號  

身分別 

□一般生 

□在職生 

□逕修博士生 

電話: 

 

E-mail 

主修學門  

指導教授  

指導委員會委員 

服務單位 

(本所專任教師免填) 
職      稱 專    長 

   

   

   

研究計畫名稱  

資格考科目 

選考科目 

1. 

2. 

3. 

指導教授簽名  

 

 

敬請同意          敬呈 

 

 

（學術分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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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學位考試處理程序 

項 目 事 項 備 註 

1 

申請時間：上學期至 11 月 30 日止 

         下學期至 4 月 30 日止 

申請學位考試應送資料 

1. 學位考試申請表

（https://web2.cc.ntu.edu.tw/p/s/login2/p1.php） 

2.學位考試申請附表(系表格) 

◎先送系辦初審→送指導教授簽名→送組務負責人審

核 

3.著作目錄 

4.合著人證明 

5.成績審核表(附成績單) 

6.考試委員名冊(考試委員必須包含指導委員) 

7.論文初稿(繳交光碟片) 

1. 考試委員名冊要包括指導委

員。 

2. 研究生如不能考試，要注意考

試撤銷日期，之前要填寫考試

撤銷申請書 

3. 撤銷日期： 

＊上學期為 1/31 日前 

＊下學期為 7/31 日前 

2 確定考試日期、地點 於考前兩周通知系辦 

3 
寄發通知函、聘函、論文初稿給委員(由系辦寄發或由

學生自己送) 
於考前二週 

4 張貼考試公告(系辦)  

5 

研究生考前應領取表單 

1.論文審定書 1 份 

2.考試評分表（份數視委員人數而定） 

3.考試紀錄紙 

4.論文口試建議程序及須知 

5.審查交通費之收據(請委員簽名) 

 

6 請組務助教準備視聽設備  

7 請辦公室安排茶水  

8 是否代訂便當  

9 交回考試資料 同項目 5 

10 

領取離校手續資料 

1. 離校手續程序說明書 

2. 離校手續單 

3. 論文、摘要編寫須知 

4. 論文摘要線上建檔手冊 

 

11 交回論文定稿審核表及領回及格證書（蓋主任章）  

12 拿及格證書去裝訂論文  

13 成績送至研教組(系辦)  

14 依離校手續程序說明書辦理離校手續  

https://web2.cc.ntu.edu.tw/p/s/login2/p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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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系博士班學位考試申請書附表  

學 
 

生 
 

基 
 

本 
 

資 
 

料 
 

欄 

姓 

名 

 
學號  入學 

方式 

□博士班入學考試(一般生) 

□博士班入學考試(在職生) 

□碩士肄業逕行修讀博士 組別  

論

文

題

目  

 

資
格
考
試 

筆試 

科目 

1 .          (分數：   )  

2 .          (分數：   )  

3 .          (分數：   )  

4 .          (分數：   )  

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大學畢業校系：  

 

碩士班畢業校系：  

 

口試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適用規定 

申請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申請論文口試前應至少有二篇與其博士論文相關之論文被

國內外具水準之學術性期刊接受發表，並同時合乎以下規定： 

(1)至少一篇論文被 SCI 或 SSCI 所收錄之期刊接受刊登，且該篇論文不

得重複用於本系其他博士生學位考試相同條件之用。  

(2)另一篇論文被 SCI 或 SSCI 或 EI 或學術委員會所認定之期刊接受刊登。 

以上論文須與博士論文相關，又作者身分須註有『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

程學系』或等同外文字樣  

請說明以上發表

之期刊與博士論

文之相關性 

 

著作資料:（請以Ａ４紙打印並附相關証明） 

□ 本人確認所附著作資料確屬正式論文且發表論文作者之順序無誤。 

註:1.提送本系審查之論文，若已刊登需附抽印本；若為「已接受刊登」需附論文原稿

及證明文件。 

註:2.著作清單依作者順序、發表日期、論文名稱、期刊名稱、卷冊數及頁數填寫，並

標註屬 SCI 或 EI(需檢附証明文件)。 

系辦初審:         

日  期： 

填表人簽名 :  

日   期：   

審 
 

 

查 
 
 

 

欄 

（一）修課情形 
1.□符合本組規定 

2.□與本組規定不符              (詳見成績審核表及成績單) 

（二）論文發表 

情形 

1.□符合本所規定 

2.□與本所規定不符 

3 .□其他 (請註明：                                 ) 

指導教授簽名： 

日  期： 

組務負責人簽名：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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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博士班各組規定  

 



 

臺大土木系博士班 108 年度入學研究生必修科目表 
                                                                                                                                       89.10.11 課委會;89.10.26 系務會議通過 

92.11.07 課委會;92.11.18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3.04.07 課委會,93.04.13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6.09.21 課委會,96.10.02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7.10.07 課委會,97.10.20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6.15 課委會;98.06.25 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10.13 課委會通過 

104.12.07 課委會通過 

109.2.25 課委會通過 

博  士  班 
主修學門 必 修 科 目 名 稱 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備  註 

大地工程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0180 大地工程專題討論(四學期) 

一般入學生：18 

逕修博士生：30(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1.大學部(U 字頭以外)課

程之學分數不計入應修最

低畢業學分數。 

2.各組應修最低畢業學分

數不包含論文及專題討

論。 

3.博士生若依本校交換計

畫到國科會、教育部之補

助出國進修，可提出相關

書面申請，並經指導教授

及所長同意，則得於出國

交換或進修期間以修課及

格之課程抵免當學期之專

測量及空間資訊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6430 測量專題討論(六學期) 

一般入學生：18 

逕修博士生：30(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結構工程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6200 結構力學專題討論(四學期） 

一般入學生：24 

逕修博士生：42(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水利工程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0040 水利工程專題討論(四學期) 

一般入學生：24 

逕修博士生：42(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交通工程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0320 運輸工程專題討論(四學期) 

一般入學生：18 

逕修博士生：30(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電腦輔助工程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6230 電腦輔助工程專題討論（六學期） 

521 M6620英文寫作基礎 
(若曾修習學術英文寫作或於下列以母語為

英文的國家之大學取得學位可免修習本

課：澳洲、加拿大、蓋亞那共和國、愛爾蘭、

紐西蘭、南非共和國、英國、美國和西印度

群島) 

一般入學生：18 

逕修博士生：30(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題研究討論。(108.2.27 課程委

員會修訂) 

營建工程與管理 

000 90010 學術倫理 

521 D0010 博士論文 

521 M5950營建管理專題討論(六學期) 

521 M6300營建管理專案研究 

一般入學生：18 

逕修博士生：30(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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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工程組相關規定 
108-1 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 

109.2.2 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1. 必修科目：大地工程專題討論（四學期;相關規定請詳 3-1頁必修科目表）。 

2. 其他相關規定：大地組現行博士班畢業學分為 18學分，其中必須滿足

三大領域的最低修習學分要求，分別為共同領域(大地材料組成律模

式、大地工程之數值分析、大地工程可靠度分析與設計、大地工程實務)

最低修習學分為 6學分；土壤領域(中等土壤力學、土壤動力學、大地

地震工程、土壤行為學、地工合成材料之應用、基礎設計與施工一、深

開挖設計與分析)最低修習學分為 9學分；岩石領域(岩石力學、高等工

程地質、隧道工程)最低修習學分為 3學分。上述修課規定若學生於碩

士班期間已通過上述課程者則不在此限，亦即可抵課程但不抵學分。 

3. 資格考考試科目: 

(1) 土壤力學領域（必考） 

(2) 岩石力學領域（必考） 

(3) 土壤動力學（選考） 

(4) 工程地質學（選考） 

其中土壤力學領域及岩石力學領域所有考生均應考；土壤動力學及工程地質

學則擇一選考。 

4. 一般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二年內申請參加資

格考試，並於就讀三年內完成資格考試，各學術分組如有更短

年限之要求，從其規定。未於規定年限內通過資格考試者，應

簽請校方予以退學，以上特殊情況由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5. 在職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三年內參加資格考

試，並於就讀四年內完成資格考試，各學術分組如有更短年限

之要求，從其規定。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資格考試者，應簽請

校方予以退學，以上特殊情況由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6. 原則上本組資格考筆試部分於學期初舉行，口試部分則於學期

末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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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結構工程組博士班研

究生補充規定 
  

(8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八次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87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100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四次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組務會議修正通過) 

106-3 學術委員會修訂通過 

 

1. 博士班資格考試科目： 

 (1) 結構動力學或高等混凝土學 

 (2) 結構力學(含彈性力學與塑性力學) 

 (3) 高等結構學或有限元素法(106-2 學術委員會修訂，適用於 106 學年度

入學學生) 

 共考三科。  

2. 博士班資格考筆試通過標準為三科皆 70 分以上；其中考試科目修課成績達

A-或以上(需為由本組研究所或應用力學研究所開設課程)，經指導教授同意

得提出申請，結構組組務會議同意後該科目可免試視為通過，最多以扺免一

科為限。(106-3 學術委員會修訂) 

3. 本組一般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三個學期內申請參加資格考

試，並於就讀四個學期內完成資格考試。未於規定年限內通過資格考試者，

本組應報請所方予以退學；若有特殊情況，應報請學術委員會認定之。(106-3

學術委員會修訂) 

4. 博士班相關修課規定： 

(1) 必修科目：結構力學專題討論（四學期; 相關規定請詳 3-1 頁必修科

目表） 

(2) 博士班學生畢業前最低修課標準為三十學分，應以不重修碩士階段已修

過課程為原則。 

(3) 在應修畢之 24 學分中，至少 6 學分為第二專長領域。第二專長領域之

修課，由非本系之教師擔任其修課指導老師。修課指導老師由該生之指導

教授指定，負責該研究生第二專長領域之修課指導。 

(4) 第二專長領域之修課需為一系列之相關課程，且其中至少包括一門研究

所課程（U 或 M 或 D 字頭課程）。 

(5) 每學年結束後，由組務會議追蹤博士班研究生第二專長領域之修課情

形。 

5. 其他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申請論文口試前，應至少有二篇與其博士論文相關



 

之論文被國內外具水準之學術期刊接受發表。國外刊物以列名於 SCI 及 EI 

（不含研討會）之期刊為準，國內期刊以本系之規定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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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組相關規定 

 
1. 博士班資格考試辦法修正方案（中華民國九十四年九月廿一日修正） 

(1) 博士班資格考試範圍之定義，以教學課程之內容為基礎，出題時得融

會其他相關科目之基本概念，靈活運用。 

(2) 考試科目：水利工程理論、水利工程方法論（包括工數、統計、數值

與實驗）以及水利工程應用三科。 

2. 博士班相關修課規定（依據 89 學年度第二次組務會議、89 學年度第六次

組務會議） 

(1) 必修科目：水利工程專題討論（四學期;相關規定請詳 3-1 頁必修科目表）、博

士論文。 

(2) 授權指導教授全權規定負責其指導學生應選科目內容。 

 

3. 其它規定(依據 102 學年度第一次組務會議) 

(1) 博士候選人應以其論文研究內容，於論文口試前在水利工程專題討論

課程中演講。 

(2) 其他未盡事宜依教育部、學校及本所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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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組相關規定 

 

1.必修科目：運輸工程專題討論（四學期 ;相關規定請詳 3-1頁必修科目表） 

2.博士班資格考規定（ 100 年 4 月 10 日交通組組務會議修訂） 

(1)本組博士班研究生於修畢符合規定科目至少 18 學分(逕行

修讀博士學位研究生則至少需修畢含碩士班期間所修學分

數在內之符合規定科目三十學分 )，並提出論文研究計畫，

即可申請參加資格考試，不及格者得申請重考；經重考一次

仍不及格者，本組應報請所方予以退學。  

(2) 本組一般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二年內申請

參加資格考試，並於就讀三年內完成資格考試。未於規定年

限內通過資格考試者，本組應報請所方予以退學；若有特殊

情況，應報請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3) 本組在職生除特殊情況外應於進入博士班就讀三年內參加

資格考試，並於就讀四年內完成資格考試，未於規定期限內

通過資格考試者，本組應報請所方予以退學；若有特殊情

況，應報請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4) 專門學科考試分為兩部分：一為筆試、一為口試。筆試科目

包括「運輸系統規劃」、「運輸系統設計」、「運輸系統分析」

三科，三科皆通過後再考「研究方法」筆試，四科筆試合格

後方能進行口試。學生獲口試資格者於一週後進行口試；口

試內容包括研究計畫書、專門學科及相關研究領域，口試未

通過者得於該學期規定期限內重考第二次。口試通過方認定

學科考試通過。 

(5) 各科筆試以開書或閉書方式（依試題上之規定）在指定場所

舉行，各科涵蓋範圍以相關課程及考生主、副修領域為原

則，其中「研究方法」係撰寫研究計畫書。考試時間以運輸

系統規劃、運輸系統設計及運輸系統分析三科在同一天完

成，研究方法一科在另一天完成，各科之筆試時間長短依試

題之規定。 

(6) 考試委員會由本組老師共同組成，推派一人擔任召集人，負

責提出考試結果之綜合報告，並將考試結果依規定向所長報

備。 

3.本規定經組務會議研議，報學術委員會核備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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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輔助工程組博士班相關規定: 
 

1. 除主修『電腦輔助工程』外，必須於本所其他領域或相關研究所中選擇一輔

修領域。 

2. 必修科目： 

i. 電腦輔助工程專題討論（六學期;相關規定請詳 3-1頁必修科目表）。 

ii.  博士論文。 

iii.「英文寫作基礎」或「學術英文寫作」(若於下列以母語為英文的國家之大

學取得學位可免修習本課：澳洲、加拿大、蓋亞那共和國、愛爾蘭、紐西蘭、南非共和國、

英國、美國和西印度群島) (109.2.25課程委員會修訂)。 

3. 必選科目： 

於輔修領域選修 9 學分之課程（由指導教授與博士生共同討論決定）。 

4. 選修科目： 

由博士生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決定。 

5. 應符合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有關規定中第四條第五款中有關應修畢（含曾修

習）土木相關大學部基礎專業科目至少五門之規定。 

6. 應於第一學期加退選前決定指導教授，並決定輔修領域。 

7. 資格考及格規定： 

(A) 本組資格考包括筆試與口試兩部分，筆試考試內容為： 

i.   CAE應用 

ii.  CAE 技術 (數值分析或工程資訊管理或電腦視覺技術或自動化技

術) 

iii. CAE系統開發 (軟體系統分析與設計或專案管理或人機介面設計) 

(B) 筆試不及格者，得就不及格之科目申請重考一次。筆試皆及格後，方

能進行口試。口試不及格亦得申請重考一次。 

(C) 各科筆試以開書為原則，若需閉書考試，則會事先公告。 

應於申請正式論文口試前至少一個月前，提出論文初審，由本組教師三分之

二以上認可，方得申請正式論文口試。 

8. 應積極主動參與組務工作之推展，應於論文初審時，提出對本組之具體貢獻

及服務說明，列入初審成績考核。 

9. 申請論文口試前之期刊論文發表應符合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有關規定中第五

條第二款之規定。另至少應有兩篇研討會論文被國內外學術性研討會接受刊

登，至少出席參加一次國際性學術研討會，並親自以外文發表論文。 

 



 

*本系博士班畢業最低學分數：24 學分(不包含論文及專題討論)。但直攻博士學

位者之應修最低學分數為 36 學分(不包含論文及專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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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與管理組修業規定(108-2學術委員會修訂) 

 

博士班︰ 

1. 必修科目︰ 

(1) 營建管理專題討論(應修習六學期且均及格，惟提前完成學位考試且於同

一學期繳交論文者，則於修業期間內每學期均需修習且及格。105-5課程委員

會修正通過)，且在學期間必須在營建管理專題討論課程中進行論文進度報

告。 

(2) 營建管理專案研究 

2. 修業學分︰博士班修業學分至少為 18學分，學生以修習本組各專任教師至少一

門課為原則，修課計畫由學生與指導教授共同討論決定。 

3. 資格考︰ 

(A)  資格考每學年舉行一次，訂於每學年第二學期舉行。博士班申請資格考試以

博二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經指導教授同意者，得延長一年，資格考第一

次如未通過，應在次學年度再考，兩次不通過者即應退學。 

(B)  資格考分為兩部分，一為筆試，一為口試，筆試通過後方能進行口試。筆試

部分為學科考試，口試部分則為論文研究計畫，資格考第一次未通過者，其

第二次考試內容得依第一次考試成績由考試委員建議下列方式擇一進行︰(1)

重考筆試和口試 (2)僅重考口試。 

4. 學生於論文口試前，必須以其研究內容為主題於系上舉行一場公開演講。 

5. 博士班畢業前論文發表要求如下： 

(1) 博士班研究生於入學後，申請論文口試前應至少有二篇與其博士論文相關之

論文被國內外具水準之學術性期刊接受發表，並同時合乎以下規定： 

(a)至少一篇論文被 SCI或 SSCI所收錄之期刊接受刊登，且該篇論文不得重

複用於本系其他博士生學位考試相同條件之用。 

(b)另一篇論文被 SCI 或 SSCI 或 EI 或學術委員會所認定之期刊接受刊登。至

少須有三篇其它論文投稿並被國內外學術性研討會或其它期刊接受刊

登，並至少參加一次國際性研討會，以外文發表其論文。 

(2) 至少須有三篇其它論文投稿並被國內外學術性研討會或其它期刊接受刊

登，其中包括至少一篇於國際性研討會中以英文報告並發表之論文。 

其他相關規定請參考本所新生手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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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及空間資訊組領域相關規定 

 

1.必修科目：博士論文、測量專題討論(六學期;相關規定請詳 3-1 頁必修科目表)。 

2.課程選修與抵免： 

選修課程應由博士班研究生與其指導教授共同商議。對於曾修畢本組研究所之

課程，且分數達 85分(A)以上者，其學分之抵免與否應由其指導教授決定。 

除了第一學年第一學期以外，博士研究生於每學期初選課前應繳交前學期修課

狀況報告書及研究工作建展報告書予每位指導委員，作為協助選課、論文及與

博士學位有關事項指導之依據。 

 

3.博士班資格考規定： 

(1)博士班研究生以博二申請參加專門學科考試為原則。如有特殊情形，經指

導教授同意，並報請學術委員會核定後（在職生免核定），可延長一年。 

(2)專門學科考試分為筆試及口試兩部分；筆試所有科目通過後方能進行口試。 

筆試科目：「誤差理論」、「遙感探測」、「數值攝影測量」、「衛星大地測量」、

「地理資訊系統」（5科選 3科） 

口試內容包括研究計畫書﹑專門學科及相關研究領域。 

 

4.學位考試規定： 

博士班研究生於申請學位考試前，應符合本所博士班研究生有關規定中第 5條

第 2款之要求。 

註：依本所規定需至少一篇 SCI/SSCI及一篇 SCI/SSCI/EI/學術委員會認定之

期刊論文始能提出學位考試申請。本組認定期刊：測量工程、航測及遙測學刊。 

 

 

5.其他相關事項依本校及本系規定辦理（詳見博士班學生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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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系研究生抵免學分之相關規定 

 

壹、 課程委員會(89學年度第一次會議決議) 

1.研究生於大學部已修畢研究所必修或各組認定之課程，成績已達 B-者可抵免

該課程但不可抵免學分；成績超過 A（含）分者，可抵免該課程，學分之抵免

則依各組之規定。 

2.研究生於大學部已修畢他校研究所之必修或組認定之課程者，暫不受理。 

3.研究生曾於他校研究所修習及格之研究所課程，可否抵免由所屬學術分組審

核。 

4.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本校抵免學分辦法之規定辦理。 

 

貳、 各組相關規定 

一、 大地工程組：(依據大地組 103學年度第 2次組務會議決議) 

本組碩士生於本校大學部已修畢本組研究所課程，等第成績達 A、且該課程

學分並未用作大學部畢業學分者，經指導教授同意，可用以抵免學分數。其

餘狀況皆不得抵免。抵免之總學分數以 6 學分為上限，欲申請抵免學生應於

每學年上學期加退選截止日前申請。 

二、 結構工程組：（依據 89學年度第一次第三次組務會議） 

1. 學生欲提出抵免申請前，需先經過指導教授同意。 

2. 本組研究生於本校大學部已修畢本組研究所必修或本組認定之研究所開

授之課程，等第成績達 A者，經指導教授同意，可用以抵免學分數。抵免

之總學分數以該學位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四分之一為上限。於碩士班階段

抵免之學分不得於博士班階段重複抵免。 

一、 水利工程組：(水利組 103 學年度第 3次組務會議) 

本校生於大學部已修畢土木系研究所必修或土木系各組認定之課程，成績已

達 70分者可抵免該課程，但不可抵免學分。 

二、 交通工程組：（86.10.8 組務會議） 

1.交通組碩士班生若於大學時已選修本組 M或 U字頭若干課程且及格者，其

於研究所期間可不再重複修前述課程，但於畢業前仍須另修滿二十四學

分。 

2.交通組碩士生若曾於他校碩士班就讀時修畢若干課程，其抵免與否由本組

相同課程任課老師決定之，但其總抵免學分以六學分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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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電腦輔助工程組：（102學年度第一次組務會議） 

1. 研究生曾於他校研究所修習及格之課程，該課程可否抵免需由組務會議

審核，其餘皆不得抵免。 

2. 本組研究生於本校大學部已修畢本組研究所必修或本組認定之研究所開

授之課程，等第成績達 A 者，經指導教授同意，可用以抵免學分數。抵

免之總學分數以該學位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四分之一為上限。於碩士班

階段抵免之學分不得於博士班階段重複抵免。 

四、 營建工程與管理組： 

營建工程與管理組碩（博）士班總抵免學分以 6 學分為上限。 

本組研究生於本校已修畢本組研究所開授若干課程且成績達 A 或 A+ 者，

經指導教授簽名核可，可用以抵免學分。研究所期間可不再重複修前述課程。 

於碩士班階段抵免之學分不得於博士班階段重複抵免。 

五、 測量工程領域： 

選修課程應由博士班研究生與其指導教授共同商議。對於曾修畢本組研究所

之課程，且分數達八十五分以上者，其學分之抵免與否應由其指導教授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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